HRATEA i
W R A A

FIE 2
w2 3RS
FWAEA Rl

P FARGFRER? §ENFEE > AR ARHE2Y 12p
—;;a*;%;w B :lJ AedeT

A A ATE R34, 023 2 RN 0 B ARG fIATE R 24
8L R23H0, 2115 p A BF1I2ET 18P A2 T i
Fpak o FFEQIFFALAZIL6FE 2L > Fd R R

ﬂ*J

WA S EFE s ANBRETERAY D NE o PAATER
w2 % 3861F & A AT 0 m}@—; %»g—t, d H - i ae
I P

i - LA

-~ R AR E
B HPE ARG A1 @ LB ER 2 2 R]12E R T

F 8385t it £ (T%G- i A eSS ) TEET ﬁir"flj)@
T REFER(T R )2495,366~ 0 2 # ¢ 2389,211~ 7

%— 7



NEILI2&TT 18p A= F P 2k > FF &5 6/
?'J,EL o X A A E T IFACE H 0T
oo ARV E 2 ER3ERL B R 312%*%l
(‘wf SRR R A SR T R T A 0 A2 B Aot A ot
FABA(TH LA 6 A)W112E27 200 455§ B
a0 A28 3 2P Ty B EE = RE PR
o A RHE L 2 B A 112£30 2P S50 BRI R
Farerro 2 3 5L12# §50 53 % 00036050 r742 2 § 4
s EERTFIZ T EHE R S iﬁd » WARE T A R T
TF R AL A B A NI4E1Y 9p BA R H 2 2R
NEHR T AIISE R O F 5 19372504p 2 (T A A X
FEE) A FEC00F6, 1005 o A i kA )
AR AR e Rl & R X7
RHREFEERE AL EF AREKZIE > RERET
‘ EF FIEMG 2 miEES
Fla % ﬂ o £ kR £ 24285 ~ $ 179
T fi'?ﬁt'ﬁli}ﬂ" < F!ﬁ'\#’%]]j\ » AR
’TJﬁl a2 272 g F"f Eu LT\%E’T L‘lpfﬁ%l?]]“\d)%'
285 EAT o BB A B H R 112455, 366~ 0 %
HY2359, 2115 p 112870 18 422 % p o > ik & 11
11,6938 2. 414 » £d R4 MR AE o
" .
A

\\

et

2+ L a

2R EAIe RE R AR R P Tk

A A A EEARNTERE A o RE T AR
S g

A
f

i PFlP E“*%é%? G FAREERNE > A HEAIFA
i’éi‘ Z L4 > v 2R

-—'\

TEA WH AL 2R E > LT
PP R fﬂﬂ" FIoprig 2 #5 A N1 > AT E R T
AEFEE LI TEHRGIFE TR FAE TR
AL T AP FE A g PATR pE 204
gt L AN F A~ THEP HFREYREZ



. ke
T
(ﬁ-{
59

£ =4 H
P 7~
°&aqﬁ 2EY2ZRFomHiEe 2 F —‘ﬂk 7% of«%;ﬁ.&
,€l¢&f’?fﬁﬂ’f§’fﬁ F.v}g&jrf‘ Tﬁ%a%ﬁ')‘jgai@%’,
FRAE - LB Rt AS g o 3 Gt e RE ST
91 ~ %24 fli"S’i}a < oijﬁg-f—fﬁng ﬂ/—“—f%ﬁ‘Aﬁi?’%’ *%
A

PAA P2 N FIRARA 244 5 37 2R &
i erg'f‘ﬁ—@:}q.gjﬂ"fﬁjz»& » T X ;:i‘.\fxﬁ:i Fﬁf/\}’ﬁuy\
WEFd-c 2 G IR epe 2 FREY SRFINRF
RBRE4T o FRAET G A G FHLE ®
ﬁ#ﬁi@;é’fﬁf@&.@'ﬁﬁﬂ%ﬁ&&“ 2@ 2 ,ili_;ll};]f%,}.g,k
E%%fﬁi%ﬁkﬁé’% ) Fo R AN R AR A
Arrar R H Y > FEPHRR (F2H4) v Rar4 5
wﬁ»n’ngwﬁf?ié

ﬁi

E
bES

54

1\\ )

2 4P > BT N TR AT
% 2 zﬁwW4(&$¢$&4&PJ$¥ZM%ﬂ%&£%>

CR2i% I BEF > £HAN AL L AL 2 ETRP £ -

,Eiﬁﬂmzli”f—&%wa& (%bvé¥l9 33?) » T A
o B EA R A B0 > 2t L H RIS ERLFF
%mz&xir;s Frell3eE B @3 F % 19372581 (7 %é
ﬁ%ﬁﬁ’@§&{&*<i7%§p%%wﬂﬁ ¢ 3
1,023~ S RF A THRE TG AT i:hff
RAIRFLARE - FRRPRGFEHFETEETE (A
FI2TII35F ) ~ 4&i2 17 5 BEH:cs F > AR5 fdp@rc o A
FRIMERLRE] P2 b i R IR R L 2 6
AT R R RHRELE T ESEEEFREFLRL LY
%HLﬁﬁ’Tm$4@#@i%%ﬁﬂﬁﬁéﬁfi%$
BHE e M wREE LRG0 R f
a%}iﬂﬁéiﬁéﬁ&’S%%Eéﬁi%@é%%%
@$¢ #A3AH 1, 0237 0 PS4 BASKE GREE
TREF IREKEHIRFHFL RS
HwEfle» TR A R 5 w2 F g

~

-

o
N)



PR EFEFFIN 0 SR ER B ARS HRE
?ﬂ’_z T N AR o M R 2 R 34F 1, 02
3oz fEIP > LR 112455,366~ > 2 H ¢ 2359, 211
~ A L12#77 18pAX F P ok > ¥ &I 11 6% %
I £d B2 A R4 27 2d > B3 AT R g

\ﬂ_ ;‘\-

RARI RN T MIRATZ Gk PlEIEd o
Bt g Bwhse. fhEBiLAEALT LA ]
BEE e afedl s 0 AN 'L’_;ﬁ"f\’]t’]if; Pl ¥k 2 2. 7 ’Tﬁ',ﬁ
%?ﬁna$ﬁ’f£ 2ok gk A T 2% W E R
ﬁﬁ BASFHEHRLE T A FEf= = > o Ardg

/*’”ﬂi%mﬁ? SH 2 TR VAP o
W‘ﬁﬁ’@?ﬁmﬁ@ﬂw ARG R R

341,023~ 2 BN o % ki 112495, 3667 > = # ¢
2399, 211~ f 112& 77 18P 4= 2 i1 P & » #ik & {1511,
OG- KL PIL 0 3 Mk A0 5 f R e

3R 2 (TR A RE34F], 0235808 )

BRI o TR h B A ARS T A AR R RTRRL Y

A ABEREE BRI SR EGE P R AZEY 2
K P zJ- ] 5 5% =
sv}:‘f‘b':? J 2 -ﬂe_ﬂj_ﬁ QK’Z_F_ ;"\:24'\0

[
S
i

>
&
=
TH
q\

b RGERRANTES O
bed IR 2[ 0 BTS00 P o b AR TR B AP
FRIEd s et AR p SR e A} ”%'J" s BT ) A-3% i E
f620p pAT I FIEA '

v 2 EN E3]

\\
A

3 ’ 12 2



¥ o P omum
it
K 4o gy wf (F2 2| R
5 <)
1 LELOOFROOE0008 126. 32 39/1000
%i
2 151 5OOFRO0OE00000 126. 32 961/1000
BB
3 LELOOFROOE000000 64. 83 1/1
i*'v 5
4 1551 BROOFROO£000000 375. 26 1/8
B
Ay diE 2R Z2Fafi (T2
P & ©)
| 12 Lf’;”’f REGH R
5| 5 25 EJENE #l
oy | EAE] 2 (A
T
B OOB0 (3 |- & 1 83.44[1 & 1/1
OOOOOOOOQOO >4k 55 | = K 1 82.966. 29
0000 5L Rt =k S T71.63
: 188 L OOsR | g 1142
OOJP‘;O&OOO Roofg - 20
£ 005 5. 45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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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35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林志淵  


            戴振文  
被      告  李星蝶  
訴訟代理人  林桂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新臺幣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新臺幣24萬5,366元，及其中新臺幣23萬9,211元自民國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對訴外人林信利已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838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並確定，林信利應清償原告新臺幣(下同)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民國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又原告前對被告、林信利提起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訴訟，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斗簡字第312號判決(下稱系爭彰院判決)原告勝訴並確定在案，被告間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於112年2月20日所為買賣債權行為，及於112年3月25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撤銷，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於112年3月25日經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以收件字號112年彰田跨字第000360號所辦理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林信利所有，然系爭不動產已於114年1月9日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度司執字第19372號拍定（下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拍定金額達600萬6,100元。被告依系爭彰院判決負有回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林信利之義務，然系爭不動產經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拍賣，被告受有分配款之利益，致林信利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兩者間損益具有因果關係，乃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應成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242條、第179條規定，對被告就林信利積欠原告債務之範圍內，代位林信利行使對被告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並在債權範圍內由原告代為受領，並聲明：被告應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
二、被告答辯意旨：
　　本件係林信利向原告貸款，被告從未向原告貸款，亦非共同借款人、連帶保證人或實際受益人。被告並未收受、持有或使用上開貸款所得金額，並未獲得任何利益，不構成不當得利要件。因林信利對外積欠債務，僅剩系爭不動產，被告男朋友母親怕林信利到時候連不動產都沒有，所以請被告買下系爭不動產。被告不知道林信利積欠原告債務。系爭彰院判決被告並未上訴，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系爭不動產遭拍賣後，被告有分到30多萬元。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79條、第242條定有明文。又按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財產上之給付，因債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人，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債權應另經強制執行程序始可，債權人雖亦有代受領第三債務人清償之權限，但係指應向債務人給付而由債權人代位受領而言，非指債權人直接請求第三債務人對自己清償而言，故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請求給付者，須聲明被告（第三債務人）應向債務人為給付之旨，並就代位受領為適當之表明，始與代位權行使效果之法理相符（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916號判例參照）。
　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系爭彰院判決等件在卷為憑（本院卷第19至3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北斗簡易庭113年度斗簡字第312號民事案卷、同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9372號執行案卷核閱無誤，應堪認定。又系爭不動產拍賣所得款項，其中34萬1,023元已經發還債務人即被告，亦有系爭執行事件所附強制執行分配表、發還強制執行案款通知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27至135頁）。按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民法第1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林信利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買賣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既經系爭彰院判決撤銷，並命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林信利所有，應認被告自始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自不得享有系爭不動產拍賣所得價金之餘款34萬1,023元，是其受領上開餘款顯係無法律上原因，並致林信利受有損害，原告為林信利之債權人，因林信利怠於行使其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自得於其債權及上開餘款金額範圍內，代位請求被告返還上開餘款予林信利，並由原告代位受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於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上開餘款範圍內所為代位受領之請求，則無理由。
　㈢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本件係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經法院撤銷後，原告代位請求林信利對被告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並非原告本身對被告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被告辯稱其對原告並無不當得利云云，顯與本件爭點無涉，亦無足採為有利於其之認定，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代位林信利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於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原告請求逾34萬1,023元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及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
　　　　　　　　　　　書　記　官　陳羽瑄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

		126.32

		39/1000



		2

		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

		126.32

		961/1000



		3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

		64.83

		1/1



		4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

		375.26

		1/8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88

		彰化縣○○段000○00000○000000地號

		3層樓房鋼筋混凝土造

		一層：83.44
二層：82.96
三層：77.63
閣樓：11.42
總面積：255.45

		陽台：6.29

		1/1



		


		


		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35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林志淵  



            戴振文  

被      告  李星蝶  

訴訟代理人  林桂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新臺幣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新臺幣24萬5

,366元，及其中新臺幣23萬9,211元自民國112年7月1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對訴外人林信利已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

    字838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並確定，林信利應

    清償原告新臺幣(下同)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

    民國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

    利息。又原告前對被告、林信利提起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

    件訴訟，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斗簡字第312號判決

    (下稱系爭彰院判決)原告勝訴並確定在案，被告間如附表所

    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於112年2月20日所為買賣債權行

    為，及於112年3月25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撤

    銷，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於112年3月25日經彰化縣彰化地政

    事務所以收件字號112年彰田跨字第000360號所辦理以買賣

    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林信利

    所有，然系爭不動產已於114年1月9日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民事執行處113年度司執字第19372號拍定（下稱系爭強制執

    行事件），拍定金額達600萬6,100元。被告依系爭彰院判決

    負有回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林信利之義務，然系爭不動產經

    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拍賣，被告受有分配款之利益，致林信利

    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兩者間損益具有因果關係，乃無法律上

    原因而受有利益，應成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242條、第179

    條規定，對被告就林信利積欠原告債務之範圍內，代位林信

    利行使對被告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並在債權範圍內由原

    告代為受領，並聲明：被告應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

    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

二、被告答辯意旨：

　　本件係林信利向原告貸款，被告從未向原告貸款，亦非共同

    借款人、連帶保證人或實際受益人。被告並未收受、持有或

    使用上開貸款所得金額，並未獲得任何利益，不構成不當得

    利要件。因林信利對外積欠債務，僅剩系爭不動產，被告男

    朋友母親怕林信利到時候連不動產都沒有，所以請被告買下

    系爭不動產。被告不知道林信利積欠原告債務。系爭彰院判

    決被告並未上訴，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系爭不動產遭

    拍賣後，被告有分到30多萬元。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債務人

    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

    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7

    9條、第242條定有明文。又按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

    財產上之給付，因債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

    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人，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

    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債權應另經強制執行

    程序始可，債權人雖亦有代受領第三債務人清償之權限，但

    係指應向債務人給付而由債權人代位受領而言，非指債權人

    直接請求第三債務人對自己清償而言，故債權人代位債務人

    起訴請求給付者，須聲明被告（第三債務人）應向債務人為

    給付之旨，並就代位受領為適當之表明，始與代位權行使效

    果之法理相符（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916號判例參照）。

　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

    系爭彰院判決等件在卷為憑（本院卷第19至33頁），並經本

    院依職權調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北斗簡易庭113年度斗簡字

    第312號民事案卷、同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9372號執行案卷

    核閱無誤，應堪認定。又系爭不動產拍賣所得款項，其中34

    萬1,023元已經發還債務人即被告，亦有系爭執行事件所附

    強制執行分配表、發還強制執行案款通知在卷可查（本院卷

    第127至135頁）。按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民

    法第1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林信利間就系爭不動

    產所為買賣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既經系爭彰

    院判決撤銷，並命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林信利所有，應認被告自

    始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自不得享有系爭不動產拍賣所

    得價金之餘款34萬1,023元，是其受領上開餘款顯係無法律

    上原因，並致林信利受有損害，原告為林信利之債權人，因

    林信利怠於行使其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自得於其債權及

    上開餘款金額範圍內，代位請求被告返還上開餘款予林信利

    ，並由原告代位受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於34萬1,023

    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

    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

    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上開

    餘款範圍內所為代位受領之請求，則無理由。

　㈢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本件係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及所有權

    移轉登記經法院撤銷後，原告代位請求林信利對被告之不當

    得利返還請求權，並非原告本身對被告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被告辯稱其對原告並無不當得利云云，顯與本件爭點

    無涉，亦無足採為有利於其之認定，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代位林信利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

    於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

    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

    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原告請求逾34萬1,023元部分），則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及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再逐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

　　　　　　　　　　　書　記　官　陳羽瑄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 126.32 39/1000 2 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 126.32 961/1000 3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 64.83 1/1 4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 375.26 1/8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88 彰化縣○○段000○00000○000000地號 3層樓房鋼筋混凝土造 一層：83.44 二層：82.96 三層：77.63 閣樓：11.42 總面積：255.45 陽台：6.29 1/1   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35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林志淵  


            戴振文  
被      告  李星蝶  
訴訟代理人  林桂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新臺幣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新臺幣24萬5,366元，及其中新臺幣23萬9,211元自民國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對訴外人林信利已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838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並確定，林信利應清償原告新臺幣(下同)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民國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又原告前對被告、林信利提起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訴訟，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斗簡字第312號判決(下稱系爭彰院判決)原告勝訴並確定在案，被告間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於112年2月20日所為買賣債權行為，及於112年3月25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撤銷，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於112年3月25日經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以收件字號112年彰田跨字第000360號所辦理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林信利所有，然系爭不動產已於114年1月9日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度司執字第19372號拍定（下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拍定金額達600萬6,100元。被告依系爭彰院判決負有回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林信利之義務，然系爭不動產經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拍賣，被告受有分配款之利益，致林信利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兩者間損益具有因果關係，乃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應成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242條、第179條規定，對被告就林信利積欠原告債務之範圍內，代位林信利行使對被告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並在債權範圍內由原告代為受領，並聲明：被告應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
二、被告答辯意旨：
　　本件係林信利向原告貸款，被告從未向原告貸款，亦非共同借款人、連帶保證人或實際受益人。被告並未收受、持有或使用上開貸款所得金額，並未獲得任何利益，不構成不當得利要件。因林信利對外積欠債務，僅剩系爭不動產，被告男朋友母親怕林信利到時候連不動產都沒有，所以請被告買下系爭不動產。被告不知道林信利積欠原告債務。系爭彰院判決被告並未上訴，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系爭不動產遭拍賣後，被告有分到30多萬元。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79條、第242條定有明文。又按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財產上之給付，因債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人，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債權應另經強制執行程序始可，債權人雖亦有代受領第三債務人清償之權限，但係指應向債務人給付而由債權人代位受領而言，非指債權人直接請求第三債務人對自己清償而言，故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請求給付者，須聲明被告（第三債務人）應向債務人為給付之旨，並就代位受領為適當之表明，始與代位權行使效果之法理相符（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916號判例參照）。
　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系爭彰院判決等件在卷為憑（本院卷第19至3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北斗簡易庭113年度斗簡字第312號民事案卷、同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9372號執行案卷核閱無誤，應堪認定。又系爭不動產拍賣所得款項，其中34萬1,023元已經發還債務人即被告，亦有系爭執行事件所附強制執行分配表、發還強制執行案款通知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27至135頁）。按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民法第1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林信利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買賣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既經系爭彰院判決撤銷，並命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林信利所有，應認被告自始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自不得享有系爭不動產拍賣所得價金之餘款34萬1,023元，是其受領上開餘款顯係無法律上原因，並致林信利受有損害，原告為林信利之債權人，因林信利怠於行使其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自得於其債權及上開餘款金額範圍內，代位請求被告返還上開餘款予林信利，並由原告代位受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於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上開餘款範圍內所為代位受領之請求，則無理由。
　㈢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本件係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經法院撤銷後，原告代位請求林信利對被告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並非原告本身對被告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被告辯稱其對原告並無不當得利云云，顯與本件爭點無涉，亦無足採為有利於其之認定，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代位林信利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於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原告請求逾34萬1,023元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及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
　　　　　　　　　　　書　記　官　陳羽瑄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

		126.32

		39/1000



		2

		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

		126.32

		961/1000



		3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

		64.83

		1/1



		4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

		375.2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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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層樓房鋼筋混凝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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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82.96
三層：77.63
閣樓：11.42
總面積：255.45

		陽台：6.2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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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35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林志淵  



            戴振文  

被      告  李星蝶  

訴訟代理人  林桂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新臺幣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新臺幣24萬5,366元，及其中新臺幣23萬9,211元自民國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對訴外人林信利已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838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並確定，林信利應清償原告新臺幣(下同)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民國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又原告前對被告、林信利提起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訴訟，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斗簡字第312號判決(下稱系爭彰院判決)原告勝訴並確定在案，被告間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於112年2月20日所為買賣債權行為，及於112年3月25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撤銷，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於112年3月25日經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以收件字號112年彰田跨字第000360號所辦理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林信利所有，然系爭不動產已於114年1月9日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度司執字第19372號拍定（下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拍定金額達600萬6,100元。被告依系爭彰院判決負有回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林信利之義務，然系爭不動產經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拍賣，被告受有分配款之利益，致林信利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兩者間損益具有因果關係，乃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應成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242條、第179條規定，對被告就林信利積欠原告債務之範圍內，代位林信利行使對被告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並在債權範圍內由原告代為受領，並聲明：被告應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

二、被告答辯意旨：

　　本件係林信利向原告貸款，被告從未向原告貸款，亦非共同借款人、連帶保證人或實際受益人。被告並未收受、持有或使用上開貸款所得金額，並未獲得任何利益，不構成不當得利要件。因林信利對外積欠債務，僅剩系爭不動產，被告男朋友母親怕林信利到時候連不動產都沒有，所以請被告買下系爭不動產。被告不知道林信利積欠原告債務。系爭彰院判決被告並未上訴，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系爭不動產遭拍賣後，被告有分到30多萬元。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79條、第242條定有明文。又按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財產上之給付，因債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人，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債權應另經強制執行程序始可，債權人雖亦有代受領第三債務人清償之權限，但係指應向債務人給付而由債權人代位受領而言，非指債權人直接請求第三債務人對自己清償而言，故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請求給付者，須聲明被告（第三債務人）應向債務人為給付之旨，並就代位受領為適當之表明，始與代位權行使效果之法理相符（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916號判例參照）。

　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系爭彰院判決等件在卷為憑（本院卷第19至3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北斗簡易庭113年度斗簡字第312號民事案卷、同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9372號執行案卷核閱無誤，應堪認定。又系爭不動產拍賣所得款項，其中34萬1,023元已經發還債務人即被告，亦有系爭執行事件所附強制執行分配表、發還強制執行案款通知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27至135頁）。按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民法第1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林信利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買賣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既經系爭彰院判決撤銷，並命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林信利所有，應認被告自始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自不得享有系爭不動產拍賣所得價金之餘款34萬1,023元，是其受領上開餘款顯係無法律上原因，並致林信利受有損害，原告為林信利之債權人，因林信利怠於行使其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自得於其債權及上開餘款金額範圍內，代位請求被告返還上開餘款予林信利，並由原告代位受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於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上開餘款範圍內所為代位受領之請求，則無理由。

　㈢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本件係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經法院撤銷後，原告代位請求林信利對被告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並非原告本身對被告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被告辯稱其對原告並無不當得利云云，顯與本件爭點無涉，亦無足採為有利於其之認定，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代位林信利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於34萬1,023元之範圍內，給付林信利24萬5,366元，及其中23萬9,211元自112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6％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位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原告請求逾34萬1,023元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及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

　　　　　　　　　　　書　記　官　陳羽瑄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 126.32 39/1000 2 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 126.32 961/1000 3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 64.83 1/1 4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 375.26 1/8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88 彰化縣○○段000○00000○000000地號 3層樓房鋼筋混凝土造 一層：83.44 二層：82.96 三層：77.63 閣樓：11.42 總面積：255.45 陽台：6.29 1/1   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號     

　　　　　　　　　　　　



